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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城市建设工程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建设是城市静态交通设施建设的主体。根据理论

研究，合理的城市机动车泊位供给总量宜控制在城市机动车总量的 1.3-1.5 倍，而建筑配建

泊位（含部分公共泊位）宜控制在机动车总泊位的 75%-85%（应视配建泊位是否开放和整

体布局而合理配置）。2005 年浙江省建设厅颁布了《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

配建标准》(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DB33/1021-2005)，该标准的实施，大大推动了我省城市机

动车停车泊位的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停车难的状况，为我省城市交通系统的有序、

合理、安全运行提供了基本保障。 

近六年来，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面临转型。城

市机动车拥有量剧增，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尤为突出，全省城市私人小汽车年平均增长

率在 15%左右，部分城市达到 20%以上，停车问题已成为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是否有效的关

键问题，也成为各级政府部门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领域。原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建设标准和配

建指标已难以适应今后的城市交通发展需求，比如：各类建筑停车配建指标偏低、指标分类

难以适应新的审批要求、自备车位政策对居住配建的要求，医院学校的停车配建指标低等问

题、新的建设项目业态的出现等，因此有必要对原有标准的实施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审视，

在对今后 5-10 年的交通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对原有停车配建标准进

行修订完善，以期对浙江省城市经济和交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条文阐述了修订原《标

准》的目的、意义和修订原则。 

1.0.2  条文说明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条规定：“城

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

求”。本标准指的城市、城市规划区即是按上述规定而定的。 

本标准的城市建筑工程泛指城市规划区内各类新建建筑工程配置停车场（库）设计、设

置都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停放标准车型的公共停车场（库）设计、特种车型的停车场

（库）、历史风貌保护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单位的停车场（库）设计不受本规则的严

格约束，但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1.0.4  本标准为浙江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根据原建设部 1992 年 12 月 30 日颁发的《工程

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行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有关行业标准之

间应当协调统一，避免重复”，同时考虑到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中有关交通和停车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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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已做了明确的规定，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城

市居住区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 版）、《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城市

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GJJ15-87）、《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等，也适用

于城市建筑工程配置停车场（库）设置。因此本条文说明，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的设置

和设计，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省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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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3  本条文规定的目的主要是防止主体建筑与配建停车场（库）不在城市道路同侧所带来

的车流和人流穿越道路的现象，避免对城市道路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要求位于城市道路，

特别是主干路两侧的建筑，应按标准分别在建筑项目用地范围内配建停车泊位。 

如由于规划用地条件限制不得不设置在城市道路两侧时，应有相应的人行设施连接。 

3.0.4  本条文规定对原《标准》规定的集中统一设置停车场（库）的方式做了进一步明确。 

考虑到建筑工程受规划用地条件限制，如果若干地块集中设置停车场（库），会由于各

地块建设主体、建设时间、建筑方案、建筑功能的不同，导致在实际操作有较大难度。因此

本《标准》明确以联通道连接若干地块的地下车库。 

其次，考虑到个别建筑工程项目，如高强度开发中心区、旧城改造项目等，由于项目建

设用地范围较小、容积率高，单独按规范设置配建停车场（库）难以满足设计规范要求或技

术管理规定，比如地库坡道数量、基地出入口设置、地下室退界要求等。故允许在相邻两宗

或以上的建设项目，在统一申请、协调设计、协调建设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红线

紧邻地块停车库可采用通道联通方式，这是最简单、有效的集中建设方式。 

3.0.5  新增加的条文规定。 

本条文的目的是说明城市建筑工程配建停车设施的方式有多种，但不能占用城市绿地和

城市道路用地，对相邻地块地下车库确需在城市绿化下和城市道路下用联通道联通时，必须

经有关部门审查，并应处理好与地下市政设施的关系。城市绿地下设置公共停车库往往会受

场地诸多条件限制，条文明确了绿地下公共停车库可与周边地块的配建停车库整体建设。 

3.0.6  本条文规定与原《标准》规定 3.0.3 一致。 

本条文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由公共建筑、住宅吸引的车辆，在道路上上、下客，

以及内部通道交通不顺引起交通堵塞，减少对城市道路的干扰，保证城市动态交通的畅通和

安全。 

3.0.7  本条文规定与原《标准》规定 3.0.5 基本一致。 

3.0.8  本条文规定对原《标准》规定 3.0.6 进行修订。 

车辆外轮廓线尺寸是停车场（库）交通设计的重要参数。各类车辆外轮廓线尺寸拟定参

考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03）2.0.1、2.0.2 条规定、《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98）的规定、《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2010、《上海市建筑工程交通

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J08-7-200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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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8-1      停车库（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上海标准） 

 
设计车辆外廓尺寸（米） 

总长 总宽 总高 

机动车 

I 微型汽车 3.5 1.6 1.8 

II 小型汽车 4.8 1.8 2.0 

III 轻型汽车 7.0 2.1 2.6 

IV 中型汽车 9.0 2.5 3.2 

V 大型货车 10.0 2.5 4.0 

VI 大型客车 12.0 2.5 3.2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9 0.6 1.2 

注：1、二轮摩托车按 2 辆自行车尺寸计算； 

2、助动车按 1.2 辆自行车尺寸计算； 

3、专用汽车库可按所停放的汽车外廓尺寸进行设计； 

4、本表机动车尺寸参阅《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相关内容。 

表 3.0.8-2     停车库（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天津标准） 

 换算系数 
车辆几何尺寸（米） 

长 宽 高 

机动车 

铰接车 3.5 18 2.5 4.0 

大型汽车 2.5 12 2.5 4.0 

中型汽车 2.0 8.7 2.5 4.0 

小型汽车 1.0 5.0 1.8 1.6 

微型汽车 0.7 3.2 1.6 1.8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0 1.9 0.6 1.15 

二轮摩托车 1.5 2.0 1.0 1.2 

三轮车 2.5 3.5 2.5 1.2 

助动车 1.2 2.0 0.8 1.15 

表 3.0.8-3     设计车辆外轮廓尺寸（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01-2003）   单位：米 

车辆类型 总长 总宽 总高 前悬 轴距 后悬 

小客车 6 1.8 2 0.8 3.8 1.4 

载重汽车 12 2.5 4 1.5 6.5 4 

鞍式列车 16 2.5 4 1.2 4+8.8 2 

3.0.9  本条文主要规定停车配置指标计算，车位总数尾数出现小数情况时，应将小数向上取

整。 

3.0.10  原条文修订。主要针对综合性建筑工程和群体布置的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数的计算

方法及配置要求做出规定。 

3.0.11  新增条文规定。对商业文化街和商业步行街等商业单体建筑规模较小，但建筑密集

的地区，可根据实际设置条件集中配建停车场（库）。 

3.0.13 为避免由于设置停车收费设施，造成出入口拥堵而规定本条文。 

3.0.14 考虑住宅及公共办公楼等建筑工程的外来临时车辆停放需求而规定本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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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规则 

4.1 基地出入口设置 

4.1.1  本条文主要是规范建筑工程项目的机动车出入口在各类城市道路上的开设规定，强调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开设应符合项目规划条件的规定。 

4.1.2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城市道路交通最易拥堵的节点，为减少基地车辆出入口对城市道路

交叉口的交通干扰，本条文对城市道路上开设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的距离做出

规定，并界定了该距离计算方法（见下图）。本条文参阅《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规划与设计

规范》(DB33/1056-2008)。 

 

注：S 为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 

开设在主、次干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应保证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不在交叉口进口道

的展宽段或渐变段上，同时需保证交叉口出口道上公交停靠站的设置条件。交叉口进口道展

宽段和渐变段的长度，主干路按70m+30m考虑，次干路按60m+20m考虑，支路按30m+20m

考虑。 

4.1.3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若距地铁人流出入口、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道、公交站、铁路道

口、桥梁、隧道引道起坡点距离过近，容易成为事故黑点。本条文规定参考《城市道路工程

设计规范》(CJJ37-2012)和上海市《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制定。 

4.1.4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受周边已有或规划的道路交通设施限制，比如港湾公交站、地

铁站、交叉口展宽段等，建筑工程基地机动车出入口开设应充分考虑基地周边的现状和规划

条件，结合近几年省内各城市的经验，提出了一体化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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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1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与港湾公交站一体化设计（出入口位于公交站后端） 

 

图 4.1.4-2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与港湾公交站一体化设计（出入口位于公交站前端） 

4.1.6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宽度对城市道路的交通组织有所影响，宽度过大会影响城市交通

的有序运行，条文对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设置宽度予以规定。原则上居住区不宜设置超宽景

观机动车出入口。因景观设计要求，在道路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型公共建筑群可扩大

出入口宽度，其总宽度不宜超过30米，且进出口道按单行（宽度不大于5.5米）分设；若总

宽度超过30米，应按2个单独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界定。 

4.1.7  参阅《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制定本条文规定。 

4.1.8  道路上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间距除考虑行车速度和满足车辆交织长度外，还应考虑安

全因素，机动车出入口间距应满足不同车速条件下的停车视距要求。 

4.1.9  本条文对相邻两基地共同开设基地出入口做出规定。开口方案须征得规划主管部门和

公安交警部门的同意方可实施。 

4.1.11 本条文参阅原标准对基地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做了修改。考虑到我省的实际发展情况，

单项建筑工程规模扩大、配建泊位增加以及综合体建筑群的出现，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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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设置数量。根据基地机动车出入口的通行

能力分析，对原标准条文规定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4.1.13 新增条文。原则上建筑工程基地出入口不宜设置道闸，如确需设置道闸时，道闸后退

城市道路红线的距离须满足一定要求，避免排队车辆溢出，影响城市道路交通运行。 

 

4.2 基地总平面布置 

4.2.1  建筑工程基地内的通道布局、车流与上下客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合适，将会直接影响

到相邻城市道路的交通畅通。因此本条文规定了环通道路、回转场地、车行道宽度以及通道

缘石转弯半径的要求。 

4.2.2  对于吸引较多出租车的公共建筑，在基地出入口处会引起乱停车上下客现象，导致交

通混乱和拥堵。本条文规定了出租车落客泊位的设置。国外大型公共建筑前多设置出租车专

用通道，交通组织效果良好，本条文规定出租车专用通道出入口可不计入基地出入口。 

4.2.3  对于学校建筑，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家长接送车较多，除项目内部配建一部分泊位

外，还应考虑设置短时停放的临时接送泊位，该部分临时泊位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其设

置可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干扰。 

4.2.4、4.2.5  条文规定了基地内货车和大客车的设置标准，考虑到一些货车须进入地下车库

的情况（比如国外管理公司管理的五星级宾馆），一般可允许小型货车或部分箱式货车（中

型）进入，大货车和大客车不宜设在地下车库内或地上多层车库二层及以上。 

4.2.6  为保证基地内地库坡道之间进出车辆的安全视距，本条文规定了地库坡道间的最小距

离。 

4.2.7  为避免基地内出现半径不足的180度掉头组织形式，而制定本条文。U型流线的通道边

线间距应大于或等于6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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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 U型流线 

4.2.8  为方便基地临时进出人员的停车方便，本条文规定了地面泊位的要求。原先不少城市

地面机动车停车泊位按10%控制，但考虑到较高容积率的地块条件限制，征求各地意见后，

制定本条文规定。 

4.2.9  表4.2.9中数据引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 

4.2.11  一般停车库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出入口坡道和停放场地应分开设置，受条件限制

设置在同层时，为保证交通安全，必须利用隔离设施完全隔离。 

 

4.3 配置停车场（库）出入口设置 

4.3.1、4.3.2  为了保证建筑主体与配置的停车场（库）之间的交通联系，不让内部产生的交

通利用城市道路来组织，减少内部交通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同时，为避免进出停车库的

车辆由于加速和视线不良的情况而产生交通事故，制定本规定。 

4.3.4  车库出入口的数量多少，主要取决于交通安全、畅通、车库出入口通行能力及地下车

库的消防要求。参照《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及坡道通行能力，制定本条文。 

 

4.4  配置机动车停车场 (库)设计 

4.4.1  按建设部2008年10月7日起施行的《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

“当标准中涉及的内容在有关的标准中已有规定时，宜引用这些标准代替详细规定，不宜重

复被引用标准中相关条文的内容”的原则要求，城市建筑工程配置机动车停车场（库）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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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按国家行业标准《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的有关规定执行。 

4.4.2  停车场(库)的主要停车方式有平行式、斜列式和垂直式三种，其中，斜列式停车方式

的倾斜角度主要指30度、45度、60度三种。 

4.4.4  考虑车库建设的经济性和交通组织的顺畅、安全，制定本规定。 

      根据本省车库的实际运行和杭州市的审批管理情况，参考上海市的标准及汽车库建筑

设计规范，同时考虑大尺寸车辆比例提高的发展趋势，对停车场（库）内部通道宽度、坡道

宽度等做了规定。 

4.4.6、4.4.7、4.4.8、4.4.9 本条文参考《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及杭州市目前对

建筑工程设计中交通设计审查的规定，对停放车辆间及车、墙(柱)间最小净距、车辆最小转

弯半径、坡道最大纵坡、车库最小净高等做了规定。表4.4.6中数据参考《汽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JGJ100-98。表4.4.9中“净空高度”指楼地面表面至顶棚或其它构件底面的距离，未计

入设备及管道所需的空间。 

 

图4.4.7  缓坡 

4.4.10  本条文对库内尽端式停车通道的长度和长通道的长度进行了规定。对大于26米（8.4

米柱网约3跨）的尽端式通道应在尽端附近空余一个泊位，方便回转。 

4.4.11、4.4.12 本条文对车库交通组织进行了规定。螺旋式坡道在我省使用较少，且不够安

全，受条件限制的建筑工程必须设置螺旋坡道时，建议可对螺旋坡道进行线形改良，增加直

线段和平坡段。车库上下层直通坡道，在与本层通道交叉处，往往视距不足，坡度较大，因

此应增加平坡段，并对平坡段长度进行规定，保证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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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1 直通连续坡道 

4.4.13、4.4.14、4.4.15 考虑到无障碍设计和建设在我省的城市建设中愈来愈被重视，本标准

参考国家相关规范，对无障碍泊位设置做了规定。表4.4.14中数据引用《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 

 

4.5 机械停车库设计 

4.5.1  鉴于目前我省大中城市兴建机械式停车库情况较多，机械车库在节约用地、增加停车

泊位数量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机械式停车的方式以及设备种类繁多，设计时应按相关规范

执行，同时与设备供应商沟通。 

4.5.2  由于机械式停车库进出车库速度慢，容易在高峰时引起车辆排队，因此不适合体育馆

等具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由于成本和管理费用的问题，也不适合住

宅小区使用。另外，单个项目的机械停车泊位数过多，会引起交通堵塞和营运管理方面的问

题，参考上海市标准，制定了机械停车泊位占泊位总数比例的上限。 

4.5.3  为保证机械式停车库全部车辆进出的总体时间，参阅上海《机械式停车库设计规程》

DBJ08-60-2006，制定本条文。 

4.5.4、4.5.5  本条文参阅《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形式与基本参数》JB/T8713-1998的规定，

对机械停车方式、停放时间控制、存容量等做了规定。表4.5.4中数据引用《机械式停车设备

类别、型式与基本参数》（JB/T 8713-1998）；表4.5.5中数据引用《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

型式与基本参数》（JB/T 8713-1998）。 

4.5.6  机械车库进出车辆等候时间较长，为保证车库通道畅通及机械车库的正常运行，制定

本条文规定。 

4.5.7  参阅《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制定本条文。 

4.5.8  机械车库进出车辆等候时间较长，为保证等候车辆不至于造成基地出入口堵塞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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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通行，制定本条文规定。其中，地面固定泊位及基地内主通道不得计入侯停区。 

4.5.9 升降横移式停车设备运行的典型时间为：横移7m/min，升降4m/min，可估算出2层设

备单车最大进出时间约为80s，3层设备单车最大进出时间约为140s，4层设备单车最大进出

时间约为170s，5层设备单车最大进出时间约为200s。另需考虑倒车时间一般在20s左右。因

此，可计算得到平均停车时间约为：2层设备68s，3层设备103s，4层设备136s，5层设备160s。 

由于多层机械停车设备的平均停车时间较大和车库净空要求较高，坡道式与机械式组合

停车库的机械停车设备不宜超过3层，并以2层设备为宜。同时，车库内机械停车设备的总体

存车速度应在坡道进车速度的2倍以上，以保证进库车辆不至因等待机械停车设备运行造成

坡道或主通道堵塞，因此单组机械停车设备的存容量不宜过大，二层升降横移设备不宜超过

12连立，三层升降横移设备不宜超过6连立。 

 

4.6 配置自行车停车场（库）设计 

4.6.3 原省标规定300辆以上的非机动车库出入口数量不少于二个，根据近年来我省建设的实

际情况，大规模的综合体项目越来越多自行车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本次修订增加1200辆以

上的自行车车库出入口数量不少于三个的规定，以保证大规模自行车停车场（库）出入口的

通行顺畅。 

4.6.4 为保证自行车场（库）出入口的进出条件，对出入口的宽度、斜坡宽度、坡度予以规

定。 

4.6.7 根据我省非机动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自行车大幅增加，在非机动车种中比例较高，为

保证电动自行车停放的方便，对其停放区域进行规定。此外，为避免住宅小区停车后步行回

家距离过长，规定各单体建筑的自行车位宜分散布置。 

 

4.7 基地交通设施及安全 

4.7.1  基地的交通设施及交通安全设施是保证基地有序、安全营运的重要保障，根据《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DB33/T818-2010)、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等规范规定，制定本条文。 

4.7.3  根据省内建筑工程建设情况分析，基地出入口、基地内部通道和建筑内置式地下车库

出入口处是行车视距不足的高发处，由于安全视距不足，导致车辆运行存在安全隐患，根据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制定本条文规定。 

4.7.4  根据省内建筑工程建设情况分析，基地交通设施的重要性意识较为薄弱，基地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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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受条件限制，车辆行驶通道直角转弯较多，同时安全视距不足，地下车库立柱被撞和刮

擦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制定本条文规定。 



 13 

5 配建指标 

5.0.1  全省建筑工程配建停车位指标采用分级体系，通过对城市规模大、中、小的区分，构

筑起全省建筑工程停车位配建指标分级体系。每个城市在实际操作时，对照配建指标级别及

适用范围表选定本城市配建指标的等级。 

5.0.2～5.0.15 在配建停车位修订时，针对全省部分县、市，进行了居住、办公、商业、餐饮、

娱乐、学校、医院7种类型的建筑物现状实际停车需求的抽样调查（涵盖全省十一个地市），

同时参考了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嘉兴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

南京市以及山东省等地的城市建筑工程机动车配建标准或城市技术管理规定等资料，并结合

浙江省城市发展情况制定了建筑工程停车位配建指标。 

本次修订针对机动车配建指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一是住宅建筑配建指标较大幅度提

高，居住区户均达到 1.0 个泊位，比原《标准》提高了 1 倍左右；二是公共服务类建筑配建

指标合理提高，办公类、商业类建筑停车泊位配建指标比原《标准》配建指标平均提高了约

50%；三是重点矛盾重点解决，针对当前停车矛盾特别突出的医院类和学校类建筑，停车泊

位的配建指标较大幅度提高，比原《标准》配建指标提高了 1 倍左右。且本次修订对医院建

筑新增了办公、医技等功能性建筑的配建指标，对学校的接送车位也提出了要求。 

此外，本次修订非机动车配建指标除住宅配建未做大的调整外，其余都做了较大的调整，

调整后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的配建指标平均约为原《标准》配建指标的 60%。 

5.0.2 住宅停车位指标调整。 

住宅是停车配建的重要环节，依据国家、浙江省住房发展、建设政策，对原《标准》住

宅分类进行面积分类调整。增加了小区物管等配套附属用房的分类。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全省抽样调查，部分老小区实际配置停车数低于原《标准》

的配建指标，其停车矛盾较为突出；部分新建小区的实际配置停车数虽然超过了原《标准》

的配建指标，但仍未能满足实际的停车需求。另外，考虑到今后城市可能会实施“机动车自

备车位政策”，需基本保证户均一个停车泊位。因此，本次修订对住宅各种户型的配建指标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非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虽然近年来非机动车出行比例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各城市对

非机动车的发展非常重视，同时非机动车作为一种健身工具受到高、中收入者的欢迎，因此

住宅的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较原《标准》调整幅度较小，略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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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调整。 

对原《标准》行政办公类进行细分，分为具有对外窗口服务功能的行政办公和其他行政

办公。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全省抽样调查，办公楼停车供应与实际需求相比存在较大

缺口，相比之下，中、小城市的缺口更大。因此本次修订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原《标准》办公

楼的配建指标，其中，中、小城市的提高幅度达到 100%，大城市的提高幅度达到 50%－60%。 

非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近年来省内各城市非机动车出行比例有所下降，从省内各城

市对原《标准》实施情况的反映来看，原《标准》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偏高，宜适当降低。根

据全省抽样调查，办公楼实际停车需求是原《标准》配建指标的 50%左右，考虑到非机动

车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比例逐年提高，其车位尺寸较自行车位尺寸稍大。因此，本《标准》

办公楼的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基本降低到原《标准》的 60%左右。 

5.0.4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调整。 

商业场所分类中新增了批发市场。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省内各城市的抽样调查，商业场所实际停车需求超过原《标

准》的配建指标，其中大型超市停车泊位缺口较大，同时考虑到商业场所一般有明显的高峰，

停车位使用周转率较高，商业场所配建指标应有针对性地合理提高。因此本《标准》商业场

所的机动车配建指标平均提高幅度达到原《标准》配建指标的 30%－40%。 

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调整。其中，大、中型商业场所以及大型超市的配建指标降低至原《标

准》配建指标的 50%－70%；小型商业的配建指标未作调整。 

5.0.5  餐饮、娱乐设施停车位指标调整。 

对餐饮、娱乐设施分类进行细化，根据规模分为两类。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省内各城市调查数据，大型餐饮、娱乐设施的停车供应存

在缺口，本《标准》大型餐饮、娱乐设施停车配建指标较原《标准》提高了 30%左右。 

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调整。本《标准》餐饮、娱乐场所的非机动车配建指标降低至原《标

准》的 75%左右。 

5.0.6  旅馆停车位指标调整。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现状调查，中、小城市旅馆的实际停车需求比大城市高。

因此，本《标准》适度提高大城市旅馆的停车配建指标，中、小城市旅馆的停车配建指标调

整至与大城市一致。 

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进行了调整。本《标准》旅馆的非机动车配建指标降低至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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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指标的 40%－50%左右。 

5.0.7  影（剧）院停车位指标调整。 

根据《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JGJ58-2008)、《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2000)对原《标

准》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同时提高了原《标准》机动车位配建指标，提高幅度达到 50%

左右；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在《原标准》配建指标的基础上适当降低。 

5.0.9  体育场馆停车位指标调整。 

根据《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03)，对原《标准》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娱乐性

体育设施类计量单位由“每百座”调整为“每 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0.11 医院停车位指标调整。 

将原《标准》区级医院分类归入综合医院类；增加了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办公、医技

等功能性建筑分类；并增加了社区卫生站的分类。 

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调整。根据省内各城市调查，医院类建筑停车供应与实际需求相比存

在较大缺口，综合性医院和专科性医院的现状停车需求几乎都达到了原《标准》配建指标的

1.5~2.0 倍。因此，本《标准》机动车配建指标较原《标准》配建指标提高了 1 倍。 

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调整。根据全省抽样调查，医院类建筑非机动车实际停车需求为原《标

准》配建指标的 70%左右，本《标准》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增加了门诊部的非机动车停车

配建指标，降低了住院部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 

5.0.12  根据省内城市的调查，小学和幼儿园上下学接送车辆停车矛盾非常突出，本《标准》

在提高内部机动车配建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接送泊位的设置要求，接送泊位数宜参照本《标

准》制定的指标设置。 

5.0.15 根据各类建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建筑工程特殊车辆的配建指标，对出租

车位、装卸车位、大客车位以及无障碍车位的配建泊位进行了规定。 


